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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湖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新修订的 《湖州市市县（区）两级教育科研基地条例》的通知 
	 

	各县（区）教育局、市属学校： 

　　根据新的情况，我们对 1999年由原湖州市教委印发的《湖州市市县（区）两级教育科研基地条例》作了修订，现印发给你们（附后）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　　教育科研基地建设是教育科学事业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抓好，要加强领导和管理，充分发挥基地的实验、示范和带头作用。要总结推广多年来基地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成果，在巩固提高基础上，发现、培育一批新的基地，推动教育科研工作广泛开展，促进我市教育科学事业不断向前发展。 

　　市、县（区）教育科学管理部门应组织对原有教育科研基地进行复查，以达到进一步发展提高的目的。 

 

二○○五年九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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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05年9月15日印发 



　　附件： 

湖州市市县（区）两级教育科研基地条例 
 

　　第一条 根据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》精神，为发挥先进学校的示范带头作用，积极开展教育科研工作，繁荣教育科学事业，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，特制定本条例。 

　　第二条 教育科研基地的认定 

　　1 、市、县（区）两级教育科研基地以学校（幼儿园）为单位。凡致力于教育科学研究，在推动学校（幼儿园）各项工作，促进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提高中发挥积极作用，符合基本条件的我市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和幼儿园等，均可成为市级或县（区）级教育科研基地。 

　　2 、符合基本条件的学校和幼儿园，经书面申请，由市、县（区）教科所和教育学会对照条件评估通过，市或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，予以认定，并颁发“市教育科研基地”或“县（区）教育科研基地”的牌子， 

　　第三条 教育科研基地在业务上接受市、县（区）教科所和教育学会的指导。 

　　第四条 教育科研基地的条件 

　　3 、学校（幼儿园）领导有较强的科研意识，教育科研指导思想端正，坚持把教育科研作为学校（幼儿园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定期研究、布置，做到有计划、有措施、有总结。带头参加教育科研，亲自主持教改实验课题，为教育科研工作的开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。 

　　4 、有健全的教育科研组织，规模大的学校成立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，由校长任组长，分管校长任副组长，有关部门负责人任组员，并下设办公室。学校（幼儿园）建立教科室、教育学会小组，共同搞好教育科研的日常管理工作。 

　　5 、有开展教育科研活动的措施和经验，教师科研素质较高，科研能力较强，校（园）教育科研的氛围比较浓厚，有一定的教育科研骨干力量。 

　　6 、有一套教育科研管理制度，能有效地对教育科研的课题、成果、资源等进行有效管理，有承担市级及以上教育科研课题的能力，教育科研工作成绩显著，并在周围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。 

　　7 、有保证教育科研工作正常开展的专项教育科研经费和图书、资料、计算机、校园网等必要条件。 

　　第五条 教育科研基地的任务 

　　8 、组织学校（幼儿园）全体干部、教师努力学习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在转变教育观念，以先进教育理论指导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方面起示范作用。 

　　9 、结合本校（幼儿园）实际，积极进行学校管理、课程计划、教学方法、人才培养、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实验。根据本校（幼儿园）实际，针对教育教学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，每年有市、县（区）级及以上研究课题，每年交流研究成果，并积极引进和推广教育科研成果。 

　　10 、努力调动广大教师开展教育科研的积极性，逐步培养一支教育科研骨干队伍，在开展教育科研，提高教育质量，推进素质教育，培养“四有”新人方面起主力军作用。 

　　11 、每年向市、县（区）教科所、教育学会送交年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一份，并随时传递教科研活动的信息（含出刊的教科信息汇编材料等）。 

　　12 、遵守本条例，积极承担市、县（区）教科所和教育学会委托的任务。 

　　第六条 教育科研基地的权利 

　　13 、在市、县（区）级及以上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申报、成果评奖等的数额上优先。 

　　14 、在参加省、市、县（区）教科院（所）、教育学会等组织的各项先进评比的数额方面优先。 

　　15 、在享受市、县（区）教科所、教育学会提供信息资料服务等方面优先。 

　　16 、根据教育科研成果，在参加省、市、县（区）教科院（所）、教育学会等组织的各项学术研讨活动方面优先。 

　　17 、参加市、县（区）教育科研部门和教育学会组织的学习、考察、培训活动方面优先。 

　　第七条 教育科研基地的复核 

　　市、县（区）教科管理部门和教育学会每三年对教育科研基地进行复核，凡在教科研工作方面与时俱进，努力完成基地任务和较好履行基地义务的，经公示无疑义后重新公布。 

　　第八条 本条例自修改后公布之日起执行。原《湖州市市县（区）两级教育科研基地条例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县（区）可根据本条例执行，也可进行补充修订。本条例由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市教育学会负责解释。 

	 


